
为科学合理预测用地需求，做好十二师土地资源要素供应

保障，加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，根据《国有建设用地

供应计划编制规范（试行）》和《关于编制 2025 年度国有建设

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》要求，自规局在征询各相关部门意见后

编制了十二师 2025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，现将计划编制情况

说明如下：

一、计划编制基本情况

2025年十二师计划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1017.93公顷，其中:

商服用地 94.77 公顷、工矿仓储用地 158.18 公顷、住宅用地 4

公顷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56.62 公顷、交通运输用地

594.64公顷、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9.72公顷、特殊用地 0公顷、

其他用地 0公顷。

计划供应住宅用地 4公顷，其中:产权住宅用地 4公顷、租

赁住宅用地 0公顷、其他住宅用地 0公顷。

二、重点指标完成情况

（一）本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量较前三年平均实际

供应量增长 35.6%，主要为交通运输用地占比较高，占 58%。

（二）存量建设用地占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总量的



50.01%。计划使用 2024 年批而未供土地供应土地 305.44 公

顷,2023年及以前年度批而未供土地 127.27公顷。

（三）住宅用地计划量较前三年平均实际供应量下降 3.86%。

2024年未供应新增商品住宅用地。西山农牧场大学城片区及兵

团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口聚集明显，2025 年拟供应 1宗商品住宅

用地。

三、严格审查信息公开

自规局对列入 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地块，已

认真履行审查职责，确保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具备开

发建设条件。在用地审批环节，将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，严

格执行国家供地政策，严控用地标准，切实提高土地资源的利

用效率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包括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将在中

国土地市场网和师市政务网公开公布。

十二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5年 3月 17日












